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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繳交 

與時程 

文件繳交 

與時程 

2022 聯發科技「智在家鄉」數位社會創新競賽 

獎金暨補助款核銷申請規範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入圍決賽 

20 組團隊 

申請項目 

申請辦法 

入圍獎金 

(5萬) 

請見獎金申請規範 

A.獎金領款單 

A-1.組長匯款資訊

(9/2前繳交正本) 

A-2.領款金額分配

(9/2前繳交正本) 

研發補助款 

(上限 5萬) 

請見研發補助款 

申請規範 

B.補助款預算規劃表 

(9/2前繳交電子檔) 

C.補助款核銷表 

(9/2前繳交電子檔) 

D.補助款領款單 

D-1.組長匯款資訊 

(11/4前繳交正本) 

D-2.領款金額分配

(11/4前繳交正本) 

決賽得獎團隊 

申請項目 

申請辦法 

決賽獎金 

請見獎金申請規範 

A.獎金領款單 

A-1.組長匯款資訊

(12/2前繳交正本) 

A-2.領款金額分配

(12/2前繳交正本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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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金申請規範 

一、 獎金相關辦法 
1. 決賽入圍團隊、決賽得獎團隊：請填妥附件 A「獎金領款單」資料，

將正本寄至「106台北市大安區青田街六巷四號 智在家鄉活動小組 

收」。 

2. 表單中請註明各隊員金額分配(請自行分配，並由團員親筆簽名)，因

獎金將計個人所得，所以有分配到獎金的隊員均須附上身份證正反影

本(外籍人士請提供居留證及護照影本)。 

3. 獎金將由組長代表領取，請組長提供匯款戶頭影本。如組長未分配款

項僅代表領取，請簽署匯款同意書，以資證明。 

4. 獎金將會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代扣繳所得稅：如分配到個人的獎

金達新台幣 20,000元以上(包含 20,000元整)，主辦單位將會事先代

扣 10%所得稅；如金額分配名單有一課稅年度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

計未達 183 天之外籍人士，不論分配金額多少，主辦單位均會事先代

扣 20%所得稅。 

5.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25條規定，財團法人應主動公開前一年度之接受補

助、捐贈清冊及支付獎助、捐贈清冊，公開資訊包含姓名與金額，唯

受補助、獎助、捐贈者事先以書面表示反對者，財團法人得不公開該

補助或捐贈資訊。各團員請於附件 A獎金領款單中的「補助/捐贈公開

意願聲明」欄位勾選是否同意公開。 

6. 時程表: 

申請項目 作業內容 時程 

前 20 名決賽入圍

獎金 

郵寄繳交「獎金領款單」 9/2(五)前 

獎金入帳 10/7(五)前 

決賽獎金 
郵寄繳交「獎金領款單」 12/2(五)前 

獎金入帳 12/30(五)前 

 

二、 附件表單 
「附件 A：獎金領款單」：https://tinyurl.com/m56ywwn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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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發補助款申請規範 

一、 補助目的 
「智在家鄉」為了鼓勵決賽入圍團隊持續精進作品，主辦單位將依據

計畫規模、經費之必要性及合理性核定補助額度，最高以五萬為限，

符合此規範並確實提供相關資料的團隊均可申請實報實銷。 

 

二、 核銷範圍： 
序 項目 內容 金額與規範 

1 
軟硬體設
備租借與
採購 

計畫所需相關軟
體、硬體與設備等
租借與採購 

1. 無金額規範。 
2. 請於「附件 B補助款預算規劃表」

與「附件 C補助款核銷表」清楚說
明與計畫關聯性。 

2 
田野調查
差旅費 

計畫中田野調查該
地區所需之交通
費、住宿費、餐費 

1. 請於「附件 B補助款預算規劃表」
清楚說明緣由，如交通起迄點、住
宿地點、用餐時間地點等。 

2. 住宿費：每晚上限$1,000/人。 
3. 餐費：每餐上限$200/人。 
4. 交通費：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，請

備妥單據正本高鐵限標準車廂、機
票限國內航線經濟艙、計程車起迄
點限當地縣市。 

5. 自行開車者以 6元/KM 計算，請提
供 Google map最短距離路線起迄

點截圖、里程數(以公里為單位，
金額四捨五入至整數)， eTag紀錄
截圖，含車號、里程，及通行日期
作證明。 

3 行政雜支 

計畫所需行政雜
支，如郵資、運
費、文件印製、書
籍採購、保險等 

1. 無金額規範。 
2. 請於「附件 B補助款預算規劃表」

與「附件 C補助款核銷表」清楚說
明與計畫關聯性。 

4 其他項目 
計畫所需之其他支
出項目 

1. 無金額規範。 
2. 請於「附件 B補助款預算規劃表」

與「附件 C補助款核銷表」清楚說
明與計畫關聯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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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核銷步驟： 

 
 

 

階段一：預算規劃 

1. 9/2(五)前提出補助款預算規劃表，以便專案備查與項目檢視 

➢ 需依照可核銷範圍提出規劃，並說明計畫關聯性。 

➢ 金額上限新台幣 5萬元整。 

➢ 填妥附件 B「補助款預算規劃表」後將電子檔寄至

service@geniusforhome.mediatek.com。檔名「2022 智在家

鄉入圍團隊補助款預算規劃表：隊伍名稱」。 

2. 9/14(三) 補助款預算金額核定：主辦單位將會依照核銷規範檢視

各團隊預算規劃表，並核定最終金額(最高 5萬元整)，如有不符

而退件者，各團隊可於 9/21(三)前以 e-mail重新提交附件 B「補

助款預算規劃表」。 

 

階段二：支出證明 

1. 11/4(五)前提出附件 C「補助款核銷表」、附件 D「補助款領款單」 

➢ 需依照可核銷範圍提出，並說明計畫關聯性。 

➢ 核銷上限為團隊預算核定金額。 

➢ 填妥附件 C「補助款核銷表」後將電子檔寄至

service@geniusforhome.mediatek.com。檔名「2022 智在家

鄉入圍團隊補助款申請：隊伍名稱-組長姓名」。 

➢ 填妥附件 D「補助款領款單」後將正本寄至「106 台北市大安

區青田街六巷四號 智在家鄉活動小組收」。 

➢ 若實際發生金額與規劃表有差異，在核定預算下，以附件Ｃ

「補助款核銷表」所列實際發生金額為主。 

2. 如審查無誤，主辦單位將於 12/16(五)前如期完成核銷程序並撥

款至指定帳戶。 

  

9/2(五) 9/14(三) 11/4(五) 12/16(五)

階段一 階段二 

提出預算 核定金額 提出核銷表 

與領款單 

補助款撥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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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單據核銷注意事項： 
1. 請確實收齊任何可證明支出之單據，且不得以估價單、報價單、出貨

單或任何私人證明單據作為核銷憑證。 

2. 單據不得填寫抬頭統編，但需確實填妥單據上日期、買受人、品名、

數量、單價、總價之欄位，或者可於附件 C「補助款核銷表」中備註

說明（如遇二聯式發票、三聯式發票、免統一發票收據等，請於單據

上「買受人」欄位填入一名組員姓名）。 

3. 每張核銷支出憑證均請於附件 C「補助款核銷表」註明支出內容與原

因。 

4. 核銷單據開立時間限定為 2022年。 

5. 如核銷金額超過最終核定金額(最高 5萬元整)，將以最終核定金額撥

款。 

6. 請於 11/4(五)前填妥並寄送正本附件 D「補助款領款單」資料，且需

註明各隊員金額分配(請自行分配，並由團員親筆簽名)，因獎金將計

個人所得，所以有分配到獎金的隊員均需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外籍

人士請提供居留證及護照影本)。 

7. 款項由組長代表領取，請組長提供匯款戶頭影本。如組長未分配款項

僅代表領取，請簽署匯款同意書，以資證明。 

8. 此補助款將計所得、不代扣稅；唯若團員有一課稅年度在中華民國境

內居留合計未達 183天之外籍人士，不論分配金額多少，主辦單位均

會事先代扣 20%所得稅。 

9. 若未能符合上列要件，主辦單位有權不予同意核銷。 

  



6 
 

五、 核銷單據範例 
1. 二聯式發票 

 
 

2. 三聯式發票 

 
 

3. 電子統一發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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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

 
 

5. 計程車單據： 

*計程車起迄點均限當地縣市 

 
6. UBER單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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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大眾交通運輸購票證明： 

*高鐵限標準車廂、機票限國內航線經濟艙、計程車限當地縣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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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自行開車交通補助： 

以 1KM/6元計算，請提供 Google map最短距離路線起迄點截圖、里程

數(以公里為單位，金額四捨五入至整數)，並說明里程數原由。另提

供 eTag紀錄截圖，含車號、里程，及通行日期作證明。 

例如： 

      起訖點：台北車站→宜蘭大同國小 

      緣由：大同鄉生態環境調查 

      計算：$6*79KM(實際為 79.4KM，四捨五入後為 79KM)=$474 

 
eTag紀錄截圖範例(以 APP或網站取得證明，擇一提供)：需包含車號、通行日

期、里程 

◼ eTag APP：註冊登入或以車號查詢，即可取得證明 

◼ 遠通電收網站：註冊登入或以車號查詢，即可取得證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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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郵資： 

 
六、 附件表單 
「附件 B：補助款預算規劃表」：https://tinyurl.com/w74j938u 

「附件 C：補助款核銷表」：https://tinyurl.com/uwres 

「附件 D：補助款領款單」：https://tinyurl.com/4xfm7ynh 


